
臺北市政府 115.01.30 府訴一字第 11460883342 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訴願人因地價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北市稽大安甲字第

1145411550B 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訴願人所有本市大安區○○段○○小段○○、○○、○○及○○地號等 4　筆土地（

宗地面積分別為 22 平方公尺、66 平方公尺、99 平方公尺、123 平方公尺，權利範

圍分別為全部、1／4、1／4、1／4 ，持分面積分別為 22 平方公尺、16.5 平方公尺

、24.75 平方公尺、30.75 平方公尺；下合稱系爭土地），為案外人○○○○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大安區○○段○○小段

○○地號等 3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下稱系爭都更案）之

案內土地，前經本府以民國（下同）112 年 12 月 12 日府都新字第 11260176321

號公告核定實施；嗣本府依○○○○公司之申請，以 113　年 7　月 26 日府都新字

第 1136013779　號函（下稱 113 年 7　月 26 日函）通知原處分機關所屬大安分處

（下稱大安分處），系爭都更案之更新期間自 113　年 4　月 2　日本府都市發展局

（下稱都發局）同意開工備查日起，至使用執照核發日之前 1　日止，符合都市更新

條例（下稱都更條例）第 67 條第 1　項第 1　款「更新期間土地無法使用者，免徵

地價稅」之規定。原處分機關爰依都更條例第 6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以 113

年 8　月 8　日北市稽大安甲字第 1135305661C 號函（下稱 113 年 8　月 8　日函

）通知訴願人，核定其所有系爭土地自 113　年起至核發使用執照之日止免徵地價稅

在案。嗣案外人○○○○公司於 114　年 1　月 24 日領得都發局核發之系爭都更案

建造執照，並向都發局申請於系爭土地等更新單元內土地搭建樣品屋之竣工備查及使

用許可；經都發局以 114　年 5　月 8　日北市都建字第 1146020295 號函（下稱

114 年 5　月 8　日函）同意備查。案經○○○○公司以 114　年 10 月 9　日函通

知原處分機關及本市都市更新處（下稱都更處），其搭建樣品屋於領得使用許可核備

後 1　年內自行拆除；經都更處以 114　年 10 月 21 日北市都新事字第 114601029

6 號函（下稱 114　年 10 月 21 日函）通知大安分處，因○○○○公司於基地內設

置樣品屋等臨時性建築物且尚未拆除，不符都更條例第 67 條第 1　項第 1　款前段



免徵地價稅之規定，惟系爭都更案之更新期間依同條例第 67 條第 1　項第 1　款後

段「其仍可繼續使用者，減半徵收」地價稅之規定，於 114　年 5　月 8　日起減半

徵收。原處分機關乃以 114　年 10 月 31 日北市稽大安甲字第 1145411550B　號函

（下稱原處分）通知訴願人，核定其所有系爭土地自 115　年起至核發使用執照之日

止減半徵收地價稅。原處分於 114　年 11 月 6　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14　年

11　月 13 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　　由

一、按土地稅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地價稅或田賦之納稅義務人如左

　　：一、土地所有權人。」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土地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主

　　管稽徵機關得指定土地使用人負責代繳其使用部分之地價稅或田賦：一、納稅義

　　務人行蹤不明者。二、權屬不明者。三、無人管理者。四、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由

　　占有人代繳者。」第 14 條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課

　　徵田賦者外，應課徵地價稅。」第 40 條規定：「地價稅以每年八月三十一日為

　　納稅義務基準日，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稽徵機關按照地政機關編送之地價歸

　　戶冊及地籍異動通知資料核定，於十一月一日起一個月內一次徵收當年地價稅。

　　」

　　都市更新條例第 6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更新單元內之土地及建築物，

　　依下列規定減免稅捐：一、更新期間土地無法使用者，免徵地價稅；其仍可繼續

　　使用者，減半徵收。但未依計畫進度完成更新且可歸責於土地所有權人之情形者

　　，依法課徵之。」

　　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規定：「各年地價稅以本法第四十條規定納稅義務基

　　準日土地登記簿所載之所有權人或典權人為納稅義務人。」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 31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本條例第六十七條

　　第一項第一款所稱更新期間，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發布實施後，都市更新事業實

　　際施工期間；所定土地無法使用，以重建或整建方式實施更新者為限。」「前項

　　更新期間及土地無法使用，由實施者申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後，轉

　　送主管稅捐稽徵機關依法辦理地價稅之減免。」第 33 條規定：「更新單元內之

　　土地及建築物，依本條例第六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減免稅捐時，應由實施者列冊，

　　檢同有關證明文件，向主管稅捐稽徵機關申請辦理；減免原因消滅時，亦同。但

　　依本條例第六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有減免原因消滅之情形，不在此限。」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訴願人名下的土地於更新期間已無法自主使用，且訴願人亦

　　無意願將被迫都更後經由權利分配所取得之房地予以出售。系爭都更案實施者於

　　都更範圍土地上搭建樣品屋，並經都發局同意使用許可備查，致原處分機關變更



　　免徵地價稅之核定；樣品屋之搭建係實施者所為之行為，倘因實施者單方面之行

　　為，致影響訴願人原減免地價稅之權益，實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請依土地稅法

　　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指定由實施者繳納樣品屋使用期間之地價稅；

　　樣品屋拆除後至核發使用執照日之地價稅，仍請維持原免徵之核定。

三、查訴願人所有系爭土地為經本府核定實施之系爭都更案更新單元內土地，前經本

　　府以 113 年 7　月 26 日函通知大安分處，系爭都更案之更新期間自 113 年 4

　　月 2　日起至使用執照核發之前 1　日止，符合都更條例第 67 條第 1　項第 1

　　款免徵地價稅之規定，原處分機關乃核定系爭土地自 113　年起至核發使用執照

　　之日止免徵地價稅在案。嗣都更處以 114　年 10 月 21 日函通知大安分處，因

　　案外人○○○○公司於基地內設置樣品屋等臨時性建築物且尚未拆除，不符都更

　　條例第 67 條第 1　項第 1　款前段免徵地價稅之規定，惟系爭都更案之更新期

　　間符合同款後段減半徵收地價稅之規定，於 114　年 5　月 8　日起減半徵收；

　　原處分機關爰核定系爭土地自 115　年起至核發使用執照之日止減半徵收地價稅

　　；有系爭土地標示部、所有權部、地價稅主檔查詢、本府 112　年 12 月 12 日

　　府都新字第 11260176321 號公告、113 年 7　月 26 日函、原處分機關 113 年

　　8 月 8　日函、○○○○公司 114　年 6　月 19 日房屋新、增、改建稅籍及使

　　用情形申報書、大安分處新建房屋設籍甲種查簽表、114 年 6　月 27 日勘查紀

　　錄表、房屋稅主檔查詢、都更處 114 年 10 月 21 日函、都發局 114 年 5　月

　　8 日函、114 建字第 0023 號建造執照存根等影本附卷可稽，原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系爭土地更新期間無法使用，不應因實施者單方面搭建樣品屋之行

　　為影響訴願人減免地價稅之權益，請指定由實施者繳納樣品屋使用期間之地價稅

　　；樣品屋拆除後至核發使用執照日之地價稅，仍請維持原免徵之核定云云：

（一）按土地所有權人為地價稅之納稅義務人，地價稅以每年 8　月 31 日為納稅義

　　　務基準日，於 11 月 1　日起 1　個月內 1　次徵收當年地價稅；更新單元內

　　　之土地及建築物，更新期間土地無法使用者，免徵地價稅，其仍可繼續使用者

　　　，減半徵收；所稱更新期間，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發布實施後，都市更新事業

　　　實際施工期間；所定土地無法使用，以重建或整建方式實施更新者為限；更新

　　　期間及土地無法使用，由實施者申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後，轉送

　　　主管稅捐稽徵機關依法辦理地價稅之減免；為土地稅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40 條、都更條例第 67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該條例施行細則第 31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所明定。

（二）查本件依卷附資料所示，訴願人所有系爭土地為經本府核定實施之系爭都更案

　　　更新單元內之土地，前經本府以 113　年 7　月 26 日函通知大安分處系爭都



　　　更案之更新期間自 113　年 4　月 2　日都發局同意開工備查日起至使用執照

　　　核發日之前 1　日止，符合都更條例第 67 條第 1　項第 1　款前段規定「更

　　　新期間土地無法使用者，免徵地價稅」，原處分機關乃核定系爭土地自 113

　　　年起至核發使用執照之日止免徵地價稅在案。嗣案外人○○○○公司於基地內

　　　搭建樣品屋之竣工備查及使用許可經都發局 114　年 5　月 8　日同意備查，

　　　經都更處以 114　年 10 月 21 日函通知大安分處略以，因該公司於基地內搭

　　　建樣品屋等臨時性建築物且尚未拆除，不符都更條例第 67 條第 1　項第 1

　　　款前段免徵地價稅之規定，惟仍可繼續使用，系爭都更案之更新期間符合同款

　　　後段減半徵收地價稅之規定，於 114　年 5　月 8　日起減半徵收；是原處分

　　　機關依都更條例第 67　條第 1　項第 1　款後段規定，核定系爭土地自 115

　　　年起至核發使用執照之日止減半徵收地價稅，並無違誤。

（三）復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 1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

　　　土地稅負之正當性基礎在於土地之利用價值與經濟利益。本件系爭土地既產生

　　　商業效益，依據量能課稅原則，即具有稅負能力。訴願人雖主張實施者搭建樣

　　　品屋之使用非其本意，惟此屬其與實施者間之私法權利義務分配問題，無礙於

　　　公法上因土地「有使用事實」所生之納稅義務。是原處分機關依都更條例第 6

　　　7 條第 1　項第 1　款後段核定「減半徵收」地價稅，已充分考量所有權人於

　　　更新期間權利行使受限之情狀，於法並無違誤，符合租稅公平。訴願主張，不

　　　足採據。至訴願人主張樣品屋拆除後至核發使用執照日之地價稅，仍請維持原

　　　免徵之核定一節；據原處分機關於 114 年 12 月 3　日北市稽法乙字第 1143

　　　001667　號函附訴願答辯書理由四、（二）所陳，如系爭土地嗣後經主管機關

　　　核認符合更新期間土地無法使用之規定，原處分機關仍會依相關規定辦理免徵

　　　地價稅事宜。從而，原處分機關所為原處分，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

　　　維持。

（四）另訴願人所請依土地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指定由實施者繳納

　　　樣品屋使用期間之地價稅一節，非本件原處分範圍，業經原處分機關另案受理

　　　申請，並以 114　年 11 月 18 日北市稽大安甲字第 1145412557 號函詢案外

　　　人○○○○公司是否同意代繳系爭土地之地價稅，嗣經該公司函復同意代繳在

　　　案，併予敘明。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連　堂　凱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李　瑞　敏

　　　　　　　　　　　　　　　　　　　　　　　　　　　　　委員　陳　衍　任

　　　　　　　　　　　　　　　　　　　　　　　　　　　　　委員　周　宇　修

　　　　　　　　　　　　　　　　　　　　　　　　　　　　　委員　陳　佩　慶

　　　　　　　　　　　　　　　　　　　　　　　　　　　　　委員　邱　子　庭

　　　　　　　　　　　　　　　　　　　　　　　　　　　　　委員　陳　陽　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員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

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


